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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ZCR-2023-0080001 

 

 
   菏民发〔2023〕47 号 

 

菏泽市困境儿童监护干预工作指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困境儿童监护干预工作，保障困境儿童

健康成长，结合我市实际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和《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

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民发〔2019〕34 号）、《山东省人

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发〔2016〕36 号文件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的实施意见》（鲁政发〔2017〕5 号）、《关于加强困境

儿童保障工作的实施意见》（菏政〔2017〕28 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文件规定，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工作原则。开展困境儿童监护干预工作坚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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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保护、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和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原

则，最大程度确保困境儿童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一）依法保护原则。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

犯。 

（二）最有利于被监护人原则。处理监护事项时，给予

被监护人特殊、优先保护，尊重被监护人人格尊严，保护被

监护人隐私权和个人信息，适应被监护人身心健康发展的规

律和特点。 

（三）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原则。处理监护事项时，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凡是被监护人能够表达自己真实

意愿的，应听取其真实想法并予以尊重。 

第三条 适用范围。本市行政区域管辖范围内开展的困

境儿童监护干预工作。 

第四条 术语定义。 

（一）监护干预。未满 18 周岁的未成年人因监护人监

护缺失、监护不当或监护侵害导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或者处

于无人照料等危险状态时，需村居委会、民政部门介入明确

监护人的行为。 

（二）协议监护。具有监护人资格的人之间协议确定监

护人的过程。 

（三）指定监护。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县（区）民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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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监护人的行为。 

第五条 监护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未成年

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

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一）祖父母、外祖父母；（二）成

年兄、姐；（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近亲属、其他个人

或者组织，但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或者县（区）民政部门同意。 

第六条 组织实施。市民政部门依托市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联席会议，牵头协调本市困境儿童监护干预工

作。县（区）民政部门依托本级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组，

共同协调相关部门，按规定开展监护干预工作。 

 

第二章 监护困境类型 

 

第七条 监护缺失。监护缺失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由于重残（病）、失联、失踪（宣告失踪）、死亡（宣告死亡）、

在押服刑、强制戒毒或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等原

因无法履行监护职责或弃养，导致被监护人无人监护或失去

有效监护的状况。 

第八条 监护不当。监护不当是指由于监护人未完全履

行监护职责导致儿童处于危险境地或得不到有效监护的状

态。 

第九条 监护侵害。监护侵害是指监护人性侵害、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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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弃、虐待、暴力伤害被监护人，教唆、利用被监护人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胁迫、诱骗、利用被监护人乞讨，以及不履

行监护职责严重危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等行为。 

 

第三章 监护干预流程 

 

第十条 确定法定监护人。被监护人处于监护困境需采

取监护干预时，首先确定其法定监护人。 

被监护人的父母是被监护人的监护人。被监护人的父母

失联或失踪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

会到公安机关、法院查找并确定其真实状况，公安机关、法

院无法确定真实情况的，应由县（区）民政部门报本级未成

年人领导小组，共同召开个案会商会，确定监护人状况，个

案会商应形成会议纪要。 

确定法定监护人过程中，发现被监护人身心健康受到侵

害、疑似受到侵害或者其他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及时了解

情况并采取保护措施；情况严重的，立即进行强制报告，将

被监护人带离危险境地，送往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进

行紧急庇护。 

确定法定监护人的过程中，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应发挥临时监护、社会调查、监护评估等专业作用。 

第十一条 家庭监护评估。  

（一）家庭监护现状评估。被监护人处于监护困境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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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监护人家庭监护现状进行评估。 

1.评估被监护人的困境类型及监护状态。 

2.评估被监护人家庭内部关系，主要调查其他家庭成员

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亲密程度、感情亲密程度。 

3.评估被监护人受侵害情况，包括受侵害事件发生的原

因与过程、受侵害的类型、受侵害的频次、受侵害的严重程

度、监护人对受侵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等情况。   

4.评估被监护人对监护人的评价，包括对监护人履行监

护职责情况的评价、对监护人的信任程度和关系亲密程度、

对继续接受监护人监护的意愿等情况。 

（二）拟定监护人评估。经家庭监护现状评估，需采取

家庭监护干预时，需对拟定监护人进行评估。 

1.评估被监护人主要亲属情况，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

已成年兄姐、叔伯姑舅等主要亲属的监护意愿、经济状况、

监护能力。 

2.评估拟定监护人的育儿态度、知识与能力,包括对被

监护人的期望与关心程度，教育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在照料

未成年人方面是否有不良记录，是否存在重病、重残等健康

问题，是否长期吸毒、酗酒或赌博成瘾，是否有稳定的工作

和经济收入等情况。 

3.拟定监护人家庭成员概况。主要包括拟定监护人及其

所有未成年子女的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就业情况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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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主体。具备条件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可独立开展家庭监护评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具备

条件的，应由县（区）民政部门开展家庭监护评估，县（区）

民政部门也可以委托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或第三方

开展家庭监护评估，评估后应出具评估报告（附录一）。委

托县级未成年人保护中心或第三方开展家庭监护评估时，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予以配合。 

受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具有法人

资格；组织机构健全，内部管理规范；业务范围包含社会调

查或者评估，或者具备评估相关经验；有 5名以上具有社会

工作、医学、心理学等专业背景或者从事相关工作 2 年以上

的专职工作人员；具备开展评估工作所需的其他条件。 

（四）评估原则。坚持被监护人参与、多元评估、科学

公正、隐私保护等原则。对被监护人的父母、祖父母、外祖

父母、其他亲属、居住地或户籍所在地的村(居)民委员会工

作人员、学校教室、办案民警、医务人员、邻居等知悉情况

的人员及利益相关方进行调查。在选择拟定监护人时，应当

征询被监护人本人的意愿，并将该意愿形成书面材料予以记

录。 

（五）评估期限。自启动未成年人监护干预之日起，应

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评估。 

第十二条 开展协议监护。 

（一）经家庭监护评估认为符合协议监护的，居民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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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村民委员会应指导和监督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

议确定监护人。 

（二）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被

监护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

被监护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应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

原则，确定由能够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的人担任监护

人。 

（三）开展协议监护期间，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权利

和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应采取临时监护措施，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具备

条件的，由县（区）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采取临时监

护措施。 

（四）协议监护应签订协议监护文书（附录二）；协议

监护生效后，村（居）儿童主任应定期走访，评估被监护人

的监护状况，并及时上报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 

第十三条 开展指定监护。对监护人确定有争议的，由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根据监护评估情形指定监护人。 

（一）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

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

顺位监护人中指定监护人，与顺位监护人签订指定《监护协

议书》（附录三）。 

（二）经家庭监护评估，顺位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或监

护意愿的，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指定其他愿意且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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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能力的近亲属、其他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监护人，并与顺

位监护人签订《委托监护协议书》（附录四），进行委托监护

公证。 

（三）指定监护人有争议的，县（区）民政部门应予以

指导协调。 

（四）指定监护人确定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 

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

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临时监护人；被监

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具备临时监护条件

的，由县（区）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五）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

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第十四条 公职监护。没有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监护

人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担任；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具备监护职责条件的，应遵循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原则，由县（区）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第十五条 撤销监护人资格。法定监护人、经协议确定

的监护人或者指定的监护人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

康的行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

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

危困状态、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居

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县（区）民政部门经评估后，应

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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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县（区）民政部门

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在人民法院撤销原监护人之前，县

（区）民政部门应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 

 

第四章 监护支持 

 

第十六条 监护指导。被监护人处于监护困境时，居民

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给予监护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不具备监护指导条件的，县（区）民政部门应委托县级

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或第三方开展监护指导工作，监护指

导包括家庭教育指导、日常照料指导、心理疏导、行为矫治

和社会融入等。 

第十七条 跟进帮扶。对处于临时监护的被监护人，县

（区）民政部门应委托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或第三方

定期跟进，确保其合法权益受到保护。 

协议监护、指定监护确定后，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应定期跟进被监护人的监护状况，帮助监护人履行监护职

责；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不具备条件的，县（区）民政

部门应委托县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或第三方开展跟进

帮扶工作。 

跟进帮扶包括办理各类救助、心理疏导、行为矫治、法

律服务等专业服务。 

第十八条 临时监护管理。困境儿童临时监护照料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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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超过 12 个月。确需送往市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

由县（区）民政部门继续承担该困境儿童的保障责任，并负

担相应费用。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指引自 2023 年 8 月 1日起实施，有效期 3

年。 

 

附录一：《监护评估》 

附录二：《协议监护文书》 

附录三：《指定监护协议书》 

附录四：《委托监护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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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表 1.1 家庭监护评估表 

编号： 

一、被监护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教育状况  健康状况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备注  

二、主要监护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  与被监护人关系  

三、家庭监护现状评估 

1.被监护人的困境

类型及监护状态 

 

 

2.被监护人家庭内

部关系 

 

 

3.被监护人受侵害

情况 

 

 

4.被监护人对监护

人的评价 

 

 

5.监护人的监护能

力 

 

四、评估结论 

 

 

 

 

 

 

 

工作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五、评估意见 

 

 

 

 

 

 

 

出具意见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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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表 1.2 拟定监护人评估表 

编号： 

一、被监护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教育状况  健康状况  联系电话  

家庭住址  备注  

二、拟定监护人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健康状况  婚姻状况  

联系电话  与被监护人关系  

三、拟定监护人评估 

1.被监护人主要亲属

的监护意愿、经济状

况、监护能力 

 

 

 

2.拟定监护人的基本

情况，包括育儿态度、

知识与能力，不良记

录及工作收入等情况 

 

 

 

 

3.拟定监护人家庭成

员概况及监护能力 

 

 

 

四、评估结论 

 

 

 

 

 

 

工作人员签字：        

年     月     日 

五、评估意见 

 

 

 

 

 

 

 

出具意见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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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协议监护书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被监护人       （身份证号              ）

的协议监护事宜作出协议规定。 

在尊重被监护人真实意愿的基础上，经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协议确定其

监护人为       （身份证号              ），其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为协议监

护关系。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对此无异议。 

协议监护人应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代理被监护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协议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协议监护人

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协议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协议监护人不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因发生突发事件等紧急情况，协议监护人暂时无法履行监护职责，被监护

人的生活处于无人照料状态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

者民政部门应当为被监护人安排必要的临时生活照料措施。 

其它补充条款：                                                     

                                                                       

                                                                       

本协议未作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被监护人：                  

协议监护人：                  

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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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指定监护协议书 

 

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就被监护人       （身份证号              ）

的指定监护事宜作出协议规定。 

在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的基础上，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

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为       （身份证号              ），其

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为指定监护关系。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指定监护人应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代理被监护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指定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指定监护人

在作出与被监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

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指定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指定监护人不履

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监护人被指定

后，不得擅自变更；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

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

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监护人。 

其它补充条款：                                                     

                                                                       

                                                                       

本协议未作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被监护人：                  

协议监护人：                  

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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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四： 

委托监护协议书 

委托人： 

身份证号： 

 

受托人： 

身份证号： 

 

双方经协商一致就被监护人       （身份证号              ）的监护事

宜达成如下协议： 

委托人因         ，自愿委托受托人代为履行监护职责，委托期限

为            。 

受托人应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履行监护职责，代理被监护人实施

民事法律行为，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托

人除为维护被监护人利益外，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受托人在作出与被监

护人利益有关的决定时，应当根据被监护人的年龄和智力状况，尊重被监护人

的真实意愿。委托人不允许受托人将监护职责转委托给第三者，受托人有将履

行职责情况向委托人报告的义务。 

受托人依法履行监护职责产生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受托人不履行监护职

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其它补充协议：                                                     

                                                                       

                                                                       

本协议未作规定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委托人：                  

受托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盖章）：                 

民政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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